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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劳动价值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刘美武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潮州　 ５２１０４１）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劳动贯穿于数据准备、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模型治理与商业化运营全过程，形成
了技术、知识与制度深度融合的劳动新范式。其本质是社会化的智能协作劳动，既延续了人类劳动的创造性，又在
价值实现与组织方式上突破传统形态。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劳动的哲学基
础、多维特征与现实形态，指出其在“创造—复制”分离、劳动与价值时空错位、地租化定价等方面引发新的理论挑
战。研究认为，活劳动仍是人工智能价值的根源，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度量方式需在算力工时、数据治理与模型
复杂度等技术维度上重构。最后，提出应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引导，完善劳动者权益保护与价值分配机制，防止平
台垄断与地租化倾向，实现人工智能产业的社会化、开放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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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劳动贯穿于数据准备、算法开发、模
型训练、模型治理与商业化运营等环节，形成了技术、知识与
制度深度融合的劳动新范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劳动既延
续了人类劳动的创造性本质，又在组织方式与价值实现上突
破传统形态。人工智能劳动特征的本质是社会化的智能协
作劳动，在数据、算法、平台与治理的交织中，构建了数字时
代新的劳动价值结构。数据与模型背后的人的活劳动依然
是价值的源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依然是价值尺度的依据，
协作与机器体系依然通过提高生产率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劳
动价值在流通与社会化大生产下得以证实，这正是生成式人
工智能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带入当代技术语境的方式。

一、哲学基础的同构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劳动对象是数据，劳动工具主要表现

为模型，其劳动具有多维的系统结构。生成式人工智能劳动
是多维系统性社会实践，其劳动目的、劳动对象与劳动方式
具有新的表现形式。第一，知识生产与转译劳动。生成式人
工智能通过自然语言提示、语义建模与任务编排，将人类知
识转化为可计算、可生成的形式。其劳动本质是“知识的结
构化与再表达”，体现为提示设计、内容策划、方案共创等活
动，属于新型的认知型劳动。第二，创建数据集的劳动。数
据的采集、清洗、标注与治理构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物
质基础。这类劳动虽常被忽视，但它承担着将社会经验转化
为模型可学习形式的功能，是典型的“前端支撑性活劳动”，
也是劳动价值的主要源头之一。第三，模型设计开发劳动。
模型研发、训练、微调与对齐构成了人工智能系统的“核心生
产劳动”。其劳动产物是算法与权重矩阵，既凝结了人的智
力成果，也体现出劳动的科学化与技术化特征。第四，评测
与质控劳动。该类劳动通过指标体系（如准确率、鲁棒性、安
全性）确保生成结果符合预期标准，体现出“后期保障性劳
动”的性质。它使人工智能的生产过程具备了质量控制与迭
代优化的能力。第五，部署与运维劳动。模型上线后的运
维、性能监控、算力调度与安全防护等活动，属于典型的技术

管理型劳动。这种劳动维系了系统的长期可用性和生产连
续性。第六，产品化与集成劳动。将模型能力嵌入具体应用
场景（如客服、办公自动化、创意产业）需要大量产品化设计
与系统集成工作。这类劳动连接技术生产与社会使用，是价
值实现的重要环节。第七，合规治理劳动。生成式人工智能
涉及数据安全、内容合规、伦理审查与可解释性管理，这是生
成式人工智能得以在社会中合法运行的关键保障，体现了劳
动的制度性与规范性。第八，打造商业模式的劳动。劳动者
通过构建开发者生态、制定商业模式与平台策略，形成了围
绕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模式。劳动者通过商业模式获取“知
识地租”与“平台治理”的劳动报酬。

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把“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视为人
的本质。生成式人工智能并未抹去人的主体性，而是把人的
目的、语义与审美取向“沉淀”进数据—模型—算力的复合装
置中；模型内部的“能力”可视作过去人类劳动（知识、范式、
语料整理）物化为死劳动（不变资本）的一种形态。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曾预测科学与社会知识成为主
要生产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是社会知识的技术化、可调用
化，实现了知识的规模化复制与再组合，符合“科学—技术—
资本—生产力”同构化趋势。劳动价值论以活劳动为价值源
泉；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把大量创造活动前置为训练期的一次
性投入，随后在推理期以近零边际成本复制产出，造成“创
造—复制”的断裂，弱化活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共时性，但仍然
离不开活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

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虽能生成人们期望的劳动成果，
但其价值究竟源于活劳动，还是源于数据、算力、分发等制度
性权利与资本性投入，存在逻辑上的脱钩风险———价值虽由
活劳动当期形成，但其实现与劳动投入在时空上并不同步。
此外，平台控制弱化了劳动与价值的共时性，价值的主观性
增强，劳动价值理论出现了新的历史形态。

二、人工智能劳动的多维性
人工智能劳动在劳动内容上实现了系统闭环，劳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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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机一体化突出，劳动组织高度社会化，体现了劳动在人
工智能的时空多维性。

在劳动内容上，首先，人机协同的提示词设计、语义优化
与任务分解，使人类成为人工智能生产链的“认知导演”，人
机在前端共创，活劳动为后续持续生成内容做好准备。人机
的前端共创劳动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的起点，决定了劳动
产品的输出质量与方向。其次，模型创造集中体现了活劳动
的价值。在人工智能模型创造过程中，数据准备、特征提取、
训练与部署构成了一条连续的生产流水线，类似工业化的生
产模式。劳动者在不同环节承担不同功能，形成了新的技术
分工体系。模型输出往往需人工审校、润色与事实核查。该
过程体现了“机器初稿—人类定稿”的混合劳动形态，是人工
智能辅助生产中价值再创造的重要环节。最后，治理与运维
的活劳动投入更加显著。模型的安全对齐与风险控制要求
劳动者通过红队测试、提示注入防护与内容过滤，确保生成
结果不越界。这种劳动兼具技术性与伦理性，反映出人工智
能生产的社会责任维度，更加离不开活劳动。

在劳动形态上，人工智能劳动人机一体化趋势显著，角
色交叉、外部性溢出、扩展性增强等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生产链条分布于数据、算法、算力、应用等多个主体之间，
形成了跨企业、跨地域的协作网络，体现劳动的高度社会化
与分工细化，呈现高度社会化与模块化。同时，模型训练阶
段投入巨大，但推理阶段的单位产出成本趋近于零，表现出
“前期资本密集、后期边际递减”的典型特征，改变了传统劳
动—产出关系，知识与算力密集、边际成本低，活劳动弱化显
著。此外，平台化的价值实现形式使得活劳动地租话倾向明
显。平台掌握模型与数据的控制权，通过访问权、订阅制、生
态锁定等方式提取“知识地租”，劳动者的价值实现受到平台
规则的制约。

劳动成果的价值不再单纯以人工工时衡量，而更多通过
“ＧＰＵ算时×数据治理×模型复杂度”等复合指标体现，标志
着价值度量体系的技术化程度显著提高，也进一步模糊了活
劳动与价值之间的边界。人工智能劳动同时产生效率红利
与社会风险，如虚假信息、偏见扩散、隐私泄露，体现出现代
技术劳动的“双刃性”，其不确定性与外部性增强。人类从
“直接创造者”转为“算法设计者、流程监督者与伦理守护
者”，劳动角色由执行性转向指挥性与监督性，复杂劳动和脑
力劳动含量更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与流程高度标准
化，可跨行业迁移复制，使知识劳动呈现“可规模化扩散”的
特征，劳动的社会化程度更高。人工智能模型通过数据回流
与用户反馈持续学习，劳动过程具有开放性与动态演化性，
呈现“永续生产”的特征，劳动效率空前提高。

在劳动组织方面，生产活动主要通过企业内建人工智能
平台、云平台托管及开源社区协作实现，表现为多中心的网
络化组织结构，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在劳动关系上，
劳动者既包括企业雇员（如：算法工程师、数据治理人员），也
包括自由职业者和众包劳动者，形成灵活多元的、去中心化
的劳动关系，劳动者更加平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劳动分为
训练期、推理期与运维期三个阶段，前期集中投入、后期持续
收益，具有明显的“分期生产”特征，对劳动合作要求更高。
“云—边—端”协同架构、检索增强生成（ＲＡＧ）、人工智能体
（Ａｇｅｎｔ）编排等技术手段，使劳动过程自动化与智能化程度
空前提高，复杂劳动占比提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
特征愈发明显。通过应用接口（ＡＰＩ）调用、订阅制、授权许可
等模式实现价值回收，生产与交换环节出现“平台中介化”的
特征，价值实现平台化，劳动报酬“地租化”增强，劳动者的知
识性技术性报酬含量更高。人工智能模型卡、数据卡、可追
溯日志与合规审计制度的建立，使人工智能劳动进入制度化

与规范化阶段，保障劳动成果的合法性与安全性。
综上，人工智能文本、图像、代码等复杂劳动历来通过教

育、分工被折算为抽象劳动。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集中的标
注、清洗、提示工程、评测对齐等，均是可计量的劳动投入，并
最终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数据准备工时、工程工时、训练算
时）体现为成本结构。高水平提示工程师、模型对齐专家的
“复杂劳动”可在大规模推理中被折算并放大，符合“复杂劳
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的经典命题。

然而，在人工智能劳动价值计算过程中面临边际成本近
零与价值计量难题。推理期的单位产出几乎不再需要显著
的活劳动时间，导致以“当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值的逻辑
背离。价格更多受平台定价、网络效应、知识产权与合规风
险等支配。人工智能生成物是人机共同产品，即人类审稿、
修订与模型自动生成，价值分摊与归属难以按传统“纯人力
工时”核算，出现不可分割性与多因归属的度量困境。归属、
计量等统计技术问题虽然客观存在，但价值的劳动本质属性
并未改变，活劳动作为人工智能价值的来源基础不可否认。

三、人工智能劳动的现实多样性
人工智能大模型生产链高度社会化，数据供给—标注—

训练—评测—部署—Ａ ／ Ｂ迭代—合规治理等产业链环环相
扣，呈现出典型的合作劳动与大工业机器体系特征。生成式
人工智能加强了对劳动过程的实时度量、规范与分解（如：微
任务平台、合规审校流水线），与马克思关于资本对劳动“真
实从属”的论述相契合，资本对劳动的从属不断延伸和拓展。

当语义、创意与推理等环节被部分自动化后，劳动的主
体性和创造性可能让位于提示、审校、监督等管理控制型劳
动，从而产生新的异化形态。劳动时间价值被“算力时间”置
换，在关键环节，人工智能的扩容、蒸馏、检索增强的效率提
升要以算力、算法、数据的系统性优化为基础，一定程度上替
代了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再是价值的唯一尺度，
“以劳动时间为价值尺度”的经典理论出现了新变化。

价值理论的呈现更加多元。在人工智能劳动价值计量
中，价值与价格实现了间接统一。模型研发期的大量人类劳
动（如：研发、数据治理）作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投入，仍然
通过成本回收与利润实现（如：ＡＰＩ计费、订阅、企业集成）进
入市场交换，维持“价值—价格”在竞争中的间接趋同关系。
大模型商业平台通过劳务外包、数据采集和模型杠杆，把分
散劳动成果集中，形成更高的利润率，并以规模效应、网络效
应锁定利润率，劳动的超额利润效应显著。

价值的知识地租与准地租化定价趋势明显。领先的大
模型凭借技术壁垒、生态位与标准支配获取超额利润和知识
地租，价格不再主要围绕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波动，而
呈现“专利—标准—合规—渠道”四位一体，驱动大模型价值
的地租化演变。

劳动时间与价值错位常态化。大模型生成的内容具备
非竞争性与可无限复制性，人工智能的价值与劳动投入出现
了时空分离，导致劳动时间与价值的错位。与此同时，非稀
缺性与价值也发生错位，平台通过访问权、速率限制、闭源、
品牌与合规责任虚构“人为性稀缺”，以此巩固商品的定价
权，与传统“稀缺性—劳动时间—价值”链条发生张力。

四、人工智能劳动价值的理论反思与现实启示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并未使劳动价值理论失效，反而

印证了其开放性与可发展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呈现
新的时代特点。

（一）理论反思
首先，人工智能劳动扩展了劳动形态。马克思指出，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形式会不断演变，而价值规律也将
通过新的中介表现出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把“科学劳动”转

３２１

第３９卷第７期　 总第４１３期
２０２６年４月（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７（Ｇｅｎ． Ｎｏ． ４１３）
Ａｐｒ．（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６



化为直接生产力，使“劳动”从体力—脑力扩展到认知—算
法—平台劳动，体现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历史生命力。

其次，丰富了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辩证关系。传统意义
上，活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如：机器、资本）仅转移价值；
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将物化劳动（如：模型权重、算法体系）部
分“活化”，具有了学习与生成能力。这一现象推动了劳动价
值理论在解释“机器劳动”与“知识劳动”的边界上进行拓展，
形成对“类劳动性”过程的新理论概括。

再者，深化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技术表达。在智能化
生产条件下，劳动时间不再仅指个体工时，而体现为算力时
间、数据处理时间、模型迭代周期等复合指标。这表明，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的实质仍然是抽象的社会平均生产效率，只是
其度量从人工劳动转为技术劳动与协同劳动的综合表征，从
而赋予劳动价值理论以新的计量方法。

最后，拓展了劳动价值理论的时空适用范围。在劳动价
值理论框架下，引入“算力工时（ＧＰＵ－ｈｏｕｒ）、数据治理工时、
模型复杂度”等复合指标，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中介变
量，修补时空异化导致的断裂，进行劳动时间度量的再造。

（二）现实启示
人工智能的生产仍离不开人类劳动，活劳动是人工智能

的基础和起点。同时，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与价值的时空
背离使得劳动者的地位存在被边缘化的趋势。因此，在政策
导向、劳动立法和社会治理中要与时俱进，注重保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

首先，在价值分配过程中，应建立基于训练数据贡献度
和人工监督（如对齐、审校、标记等）的价值回溯机制，通过数
据红利、平台利润分享、训练数据可追溯授权等形式实现合
理分配。在劳动立法、收入分配、职业保护上拓展“劳动者”
概念，将数据标注者、提示工程师、模型对齐员等纳入劳动权
益保护体系，防止新型剥削。

其次，警惕地租化与生态封闭，防止知识地租化锁定，以
此遏制技术创新，危害公众利益。通过技术标准，实现可移
植性、可审核性的平台切换，降低平台对价值链的单边控制。
通过开源生态、公共算法库、算力共享平台等公共生产方式，
防止垄断地租化趋势，维护生产的社会化与开放性。

再者，将提示词工程、审校、安全对齐、伦理评价等新型
脑力劳动融入价值链，纳入劳动保护与职业发展路径，缓解

数据治理监管型劳动的异化，保障劳动权利，防止劳动异化。
最后，政府可以把生成式大模型形成的基础模型、公共

语料、通用工具等具有公共性质的资源与产品进行公共政策
治理，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可持续性
发展。

当前，可通过公共算力、开放标准、国家数据资源管理等
手段，使人工智能成果服务于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实现劳动价值理论的现实化。

五、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并未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洞

见———人类活劳动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价值的源泉。人工智
能把价值的形成与实现分拆到前置的集中活劳动与事后的
平台化复制两端，通过平台化的定价制度进行价值分配，实
现了价值规律的逻辑闭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前期集中劳
动与后期低成本边际生成，使劳动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异化特
征。在承认活劳动价值源头性的同时，应重新设计劳动的计
量、分配与治理机制，防止价值地租化与权力化倾向，维护劳
动者在“人—机—平台”三元结构中的公平地位，确保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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